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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7〕88号 

关于印发《江西师范大学教师返聘暂行办法》 

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处（室、部、馆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： 

《江西师范大学教师返聘暂行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 

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江西师范大学 

2017 年 10月 26日 

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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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师范大学教师返聘暂行办法 

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，许多职工在退休之后，仍保持健 

康的身体与旺盛的精力，具有继续工作的强烈愿望。为发挥我校 

退休教师在人才培养、学科建设和青年教师培养中的余热作用， 

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学科建设水平，现制定《江西师范大 

学教师返聘暂行办法》。 

一、返聘原则 

工作需要、本人自愿、学校审批。 

二、返聘类型 

根据返聘后主要工作侧重点的不同，分为教学返聘和学科返 

聘两种类型。 

三、返聘对象 

在我校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，年龄不超过 65 岁的退休教 

师。 

四、返聘条件 

1．基本条件 

（1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有较强的专业技术能力和 

丰富的工作经验，责任心强； 

（2）身体健康，能够全职履行返聘期间岗位职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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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愿意继续工作。 

2．必备条件 

（1）教学返聘：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长期从事 

课堂教学，教学效果良好。 

（2）学科返聘：退休前受聘专业技术三级及以上岗位，且还 

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a.主持国家级重大项目研究，任务尚未完成的； 

b.在省级以上重点学科、特色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研究中心 

或学校重点培育学科中起关键作用的学科带头人。 

五、返聘期限 

每次聘期为一年，原则上从当年 9月至第二年的 8月；其中 

学科返聘类教师如是在其退休当年返聘，其聘期可从其退休的次 

月至第二年的 8月。返聘期满后，考核合格者，可按规定续聘。 

六、返聘待遇 

1．教学返聘：返聘期间，科研成果按在职人员享受相应的 

科研奖励；教学课酬比在岗的每节适当提高，现参照本校科技学 

院和其他兄弟高校有关情况，以每课时 75元计发课酬。 

2．学科返聘：返聘期间，工资待遇补齐至退休前的工资待 

遇，补差部分按月先预发70%，聘期考核合格后发放剩余30%（其 

中补齐的工资待遇包括：补齐至退休前的基本工资标准、基础性 

绩效工资标准、同等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标准）；工作量按在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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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标准计酬。 

3．有其他特殊任务要求的，按协议执行。 

七、返聘申报与审批 

1．每年 3月初，人事处发布返聘通知； 

2．退休或在 9 月之前将要退休的教师向学院或研究院（中 

心）提出返聘申请，填写《江西师范大学退休教师返聘申请表》； 

3．学院根据专业教学及学科建设需要，提出是否返聘建议， 

征得教务处或研究生院（学科建设办公室）同意后，报送人事处； 

4．人事处根据返聘条件进行审核，学科返聘从严控制,审核 

同意后报学校审批； 

5．校长办公会审批； 

6．教学返聘类教师的返聘工作必须在学生选课前完成。 

八、返聘人员职责与考核 

1．返聘人员职责由聘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与返聘人员制定 

（其中学科返聘类教师的职责不得低于在职教授的考核要求）， 报 

人事处备案。 

2．返聘人员考核由聘用单位提出初步考核意见。 

3．人事处会同教务部门或科研部门对返聘人员的初步考核 

意见进行审定。 

4．返聘高端人才的考核结果由拔尖人才领导小组最后审定。 

九、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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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以前与此不 

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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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江西师范大学退休教师返聘申请表 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

职 称 所从事专业 
退休前所受 

聘岗位 

健康状 

况 
返聘形式 

□教学返聘 

□学科返聘 

教

学

返

聘 

□符合条件 “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长期从 

事课堂教学，教学效果良好” 。具体描述： 

返
聘

理
由
 

学

科

返

聘 

□符合条件“主持国家级重大项目研究，任务尚未完 
成” 。具体描述： 

□符合条件“在省级以上重点学科、特色学科、重点实 
验室、研究中心或学校重点培育的学科” 。具体描述： 

返
聘

起
 

止
时

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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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
聘

主
要

职
责
 

返
聘

单
位

意
 

见
 

（盖章） 

年 月 日 

教
务

处
或

研
 

究
生

院
意

见
 

（盖章） 

年 月 日 

人
事

处
意

见
 （盖章） 

年 月 日 

学
校
审
批
 

（盖章） 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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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纪委，党群各部门。 

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10月26日印发


